[bookmark: _GoBack]关于《盈江县城乡环境总体规划（征求意见稿）》听证会的情况报告

县法制办：
按照省、州政府关于推行重大决策听证制度的要求，盈江县环保局于2019年3月15日就《盈江县城乡环境总体规划（征求意见稿）》举行了公开听证会。现将有关听证情况和听证意见采纳情况报告如下，请给予审查。
一、听证会举行情况
3月15日下午3：00—5：00，听证会在县环保局三楼会议室举行，听证会由我局的李辉副局长主持，李开洲局长作为听证人，听证监察人为王龙芬。听证代表30名，实际到会26名，其中：县人大代表1人、县政协委员1人、企业代表1名、律师1名。
听证会按照下列议程进行：
（一）听证主持人介绍参会人员情况，宣读听证会纪律、注意事项以及参加人的权利义务；
（二）听证人作听证稿的起草说明；
（三）规划编制单位对听证稿的主要内容作说明；
（四）听证代表对听证稿发表意见和提问（每位代表发言时间不超过10分钟），听证主持人根据实际情况让听证决策人或起草部门负责人回答听证代表的提问；
（五）听证监察人发表监察意见；
（六）听证主持人进行听证会的总结发言。
二、听证代表所提的意见和建议情况
归纳起来，26位听证代表在会上均表示原则同意《盈江县城乡环境总体规划（征求意见稿）》，并就下一步具体修改工作提出了26条意见和建议，经整理，主要涉及以下问题：
1.P5-P6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占德宏州总量的百分比，同一个指标两页表述不一，应统一数据。P5中对“盈江县水资源量总量大但开发利用率相对较低”表述与现实情况不符，实际是：盈江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太高。
2.P7中一个风景名胜区（瑞丽江-大盈江风景名胜区）修改为一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瑞丽江-大盈江风景名胜区）
3.建议将《盈江县综合旅游开发项目总体规划（2016-2025）》中重大旅游项目建设用地划出生态红线范围。
4.P41，旅游发展环境引导，引用规划论述，规划有更新，建议修改。
5.P42水电站数量进一步核实，目前共建成87座水电站，装机总量为254.1万千瓦。
6.针对水电开发，增加相应生态环境保护的措施。
7.建议将城乡建设、工业园区总体规划、交通规划等也融入其中，减少规划建设冲突，并进一步建立多规合一的数据平台，对我县下一步融合发展保护、项目建设，建立便利操作平台。
8.针对已经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的水电站建议补充处理办法。
9.针对水电开发，增加具体生态环境保护的措施。
10.P4和P7森林覆盖率前后不一致。
10.核实国土总面积，建议修改为4316.97平方公里。
11.水源地只涉及县城的，建议将乡镇及长地方水库纳入规划。
12.希望针对水源地生态补偿提出可操作性建议。
13.建议将文本中“四规合一”改为“多规合一”。
14.2018年10月工业园区最新总规成果已完成，建议使用最新的数据。
15.建议编制基准年改为2018年-2030年。
16.“大盈江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建议修改为“大盈江、槟榔江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17.食品安全区只是水产养殖，建议结合我县禁养区、限养区划分方案把畜禽养殖也纳入总体规划。
18.建议规划依据中第二项应补充《云南省德宏州瑞丽江、大盈江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
19.核实两江风景区面积，P8和P12中出现的面积不一致，实际应修改为333.93平方公里。
20.建议P7中县内有1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铜壁关自然保护区大娘山片区和铜壁关片区）修改为省级自然保护区（云南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大娘山片区和铜壁关片区）。
21.建议对P9“生态保护红线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的描述进行修改，在“国家或省管控细则”未出台前，不作绝对性表述。
22.P18中2015年地区生产总值的数据与统计法定数据不一致，法定数据为GDP753334万元，其中第一产业225207万元，第二产业288130万元，第三产业239997万元。
23.P19中2009年-2015年的地区生产总值的数据尾数与统计法定数据不一致。
24.大盈江流域的水电站开发过度，建议有计划的取缔部分电站。
25.作为工业园区四片区之一昔马片区，针对片区的招商引资项目，希望环保部门能提前介入，做好指导。
26.建议加强规划的可操作性，加强规划的管控和管理。
三、听证意见和建议的采纳情况
针对26位听证代表所提出的26条意见、建议，县环保局会同有关部门进行了认真研究，予以吸收采纳，并进一步完善了规划方案。具体采纳建议18条，如下：
1.P5-P6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占德宏州总量的%，同一个指标两页表述不一，应统一数据。P5中对“盈江县水资源量总量大但开发利用率相对较低”表述与现实情况不符，实际是：盈江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太高。
该条建议采纳，文本已经统一数据，参照文体局相关意见，对盈江县水资源开发情况做了进一步补充。
2.P7中一个风景名胜区（瑞丽江-大盈江风景名胜区）修改为一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瑞丽江-大盈江风景名胜区）。
该条意见采纳，已在文本中将“国家级”加入。
3.P41，旅游发展环境引导，引用规划论述，规划有更新，建议修改。
该条意见采纳，针对大盈江生态环境保护中的旅游发展环境引导章节已按照《盈江县综合旅游开发项目总体规划（2016-2025）》相关内容进行了更新完善。
4.P42水电站数量进一步核实，目前共建成87座水电站，装机总量为254.1万千瓦。
该条意见采纳，对大盈江水电站现状进行了核实和完善。
5.针对水电开发，增加相应生态环境保护的措施。
该条意见采纳，针对大盈江水电引起的生态环境问题，增加了相应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但因该规划为环境保护引导性规划，不做项目规划，因此措施以宏观性引导为主。
6.建议将城乡建设、工业园区总体规划、交通规划等也融入其中，减少规划建设冲突，并进一步建立多规合一的数据平台，对我县下一步融合发展保护、项目建设，建立便利操作平台。
该条意见中对城乡建设、工业园区总体规划、交通规划与本规划的衔接部分采纳，在文本中相关部分进行了完善。但对于建议建立“多规合一”的数据平台意见，不予采纳，因数据平台的建设不在该规划中，该规划只负责制定规划相关的数据库。
7.P4和P7森林覆盖率前后不一致。
该条意见采纳，对文本中森林覆盖率进行了核实，采用了盈江县2016年二类资源调查报告数据，森林覆盖率为75.59%。
8.建议将文本中“四规合一”改为“多规合一”。
该条意见采纳，已在文本中进行修改。
9.食品安全区只是水产养殖，建议结合我县禁养区、限养区划分方案把畜禽养殖也纳入总体规划。
该条建议采纳，在下一步工作中会加强与县农业局对接。
10.建议规划依据中第二项应补充《云南省德宏州瑞丽江、大盈江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
该条意见采纳，已在文本中进行修改。
11.核实两江风景区面积，P8和P12中出现的面积不一致，实际应修改为333.93平方公里。
该条意见采纳，已在文本中进行修改。
12.建议P7中县内有1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铜壁关自然保护区大娘山片区和铜壁关片区）修改为省级自然保护区（云南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大娘山片区和铜壁关片区）。
该条意见采纳，已在文本中进行修改。
13.建议对P9“生态保护红线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的描述进行修改，在“国家或省管控细则”未出台前，不作绝对性表述。
该条意见采纳，已在文本中进行修改。
14.P18中2015年地区生产总值的数据与统计法定数据不一致，法定数据为GDP753334万元，其中第一产业225207万元，第二产业288130万元，第三产业239997万元。
该条意见采纳，已在文本中进行修改。
15.P19中2009年-2015年的地区生产总值的数据尾数与统计法定数据不一致。
该条意见采纳，已在文本中进行修改。
16.作为工业园区四片区之一昔马片区，针对片区的招商引资项目，希望环保部门能提前介入，做好指导。
该条建议采纳，在下一步中工作环保部门会加强与县工业与商务局、昔马镇政府对接。
17.“大盈江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建议修改为“大盈江、槟榔江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该条建议采纳，已在文本中做了进一步完善。
18.建议加强规划的可操作性，加强规划的管控和管理。
该条建议采纳，已在文本中做了进一步完善。
根据相关工作，具体不采纳建议8条，如下：
1.建议将《盈江县综合旅游开发项目总体规划（2016-2025）》中重大旅游项目建设用地划出生态红线范围。
该条意见不予采纳，规划中生态保护红线区是云南省人民政府组织划定并通过国务院批复进行发布实施的，目前不能随便修改，待下一步生态保护红线的管理办法及条例出来后，参考是否能调整。
2.针对已经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的水电站建议补充处理办法。
该条建议不予采纳，因目前国家及我省均未针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出台相关的管理办法及条例，本规划也暂不对生态保护红线区管理制定相应的办法及条例。
3.核实国土总面积，建议修改为4316.97平方公里。
该条意见不予采纳，针对盈江县的国土面积，国土、林业及盈江县人民政府网站公布数据都有微小差距，本规划采用云南省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中盈江县国土面积数据的4316.98平方公里。

4.水源地只涉及县城的，建议将乡镇及长地方水库纳入规划红线范围。
该条意见不予采纳，规划中生态保护红线区是云南省人民政府组织划定并通过国务院批复进行发布实施的，目前不能随便修改，待下一步生态保护红线的管理办法及条例出来后，参考是否能纳入。
5.希望针对水源地生态补偿提出可操作性建议。
该条意见不予采纳，水源地及生态保护红线区的生态补偿目前尚没有出台相关政策，待下一步生态保护红线的管理办法及条例出来后，参考修改。
6.建议编制基准年改为2018年-2030年。
该条意见不予采纳，本规划是2015年项目，规划编制期限确定为2016-2030，即规划所有基期数据均为2016年，规划年限的修订即为规划的修编了，在下一步规划修编中再进行规划年限的修订。
7.大盈江流域的水电站开发过度，建议有计划的取缔部分电站。
该条意见不予采纳，针对大盈江水电引起的生态环境问题，规划增加了相应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但因该规划为环境保护引导性规划，措施以宏观性引导为主，因此不对电站提出取缔计划。
8.2018年10月工业园区最新总规成果已完成，建议使用最新的数据。
该条建议不采纳，由于规划基准年为2015年，采用的涉及工业园区数据应为2015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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